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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法律规制与政治规制：从竞争到融合

陈晓华＊

内容摘要：正确处理“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是新时代国企治理的关

键问题。这一问题在法学领域的映现就是国有企业法律规制和政治规制的关系问题。以《公司法》、《企业国

有资产法》等一系列有关法律规范形成的法律规制和以党政方针、党内规定等政策文件形成的政治规制在国

企内部形成二元规制模式。长期以来，法律规制与政治规制体系难以形成有效的理解和沟通，否认甚至排斥

这种规制竞争，这对国企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造成了极大的认识论障碍。在商事公司法制度供给与国有企业

公共性特征下的制度需求形成错配的情况下，以加强党对国企领导的政治规制模式成为弥补法律规制不足

的必要手段。然而，政治权力存在强制性、扩张性等特点，因此必须构造两种规制模式的耦合机制。党的领

导进入公司章程以及《监察法》的制定反映了政治规制通过合法程序“嵌入”组织内部的行动，以实现两种规

制模式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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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企治理中的二元规制模式竞争

根据梅尔（Ｍｅｉｅｒ）的观点，规制是政府尽力控制公民、公司和下级政府的行为，规制具有显著的制度特

征。规制方式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结构形式和制度安排的集合，以此制定个人和集体行为的

“游戏规则”。① 自中央将国企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以《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

一系列有关法律规范形成法律规制模式，围绕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新三会”构建成为国企改革的

应然／标准范式；以党政方针、党内规定等政策文件形成的政治规制模式则被视为标准公司治理的异类，认为

国有企业既然以公司制度作为组织形式，就应该按照公司法行事，进而在观念上对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政治规

制提出质疑。②

与学界对国企政治规制的排斥形成反差的是，党组织在国企治理实践中事实上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这
不仅体现在中央不断通过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为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提供依据，还体现在党组织事实上嵌

入到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最终在国企内部形成法律与政治二元规制模式的竞争。然而，这种竞争长期不被

理论重视，隐藏于“国企公司化／法治化”研究的洪流之中。本部分简要梳理国企法律规制和政治规制的历史

演进以及两种规制模式在国企中的竞争表现。
（一）国企规制模式概述

１．国企法律规制模式演进

与西方企业制度解决产权私有下委托人和代理人成本问题不同，在我国国有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关键

领域和重要环节、国有企业数量众多的本土现实下，公司立法以及企业治理的主要问题就是解决国有企业改

革的问题。国有企业法律规制体系是在企业改革、运行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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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长期没有立法，完全用政策和行政手段进行调整。改革开放以前有关国有企业级别最高的规范性文

件就是《工业十七条》。改革开放初期，国企领导体制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向“厂长（经理）负责制”
转换，此后，国企原有的单一政治规制模式被打破，理论和实务界都强调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对国企进行“改

造”。从《国营工厂法》到《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实施，逐步建立了国有企业法律规制体系。《全民所

有制企业法》、《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是现行关于国有企业的核心法律；③此外，《宪法》、《物权法》等法

律中的有关规定与核心法律一起共同构成了国企法律规制系统。本文将从组织形式、产权关系、国资管理等

三个方面梳理国企法律规制系统的历史演进。
在国企组织层面，首先确定了国企的法人地位并将其推入市场，④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作为国家计划的

执行工具。其次，对国有企业进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造，１９９３年《公司法》就是旨在推进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的

建立，其借鉴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权力平衡与制约机制，在企业内部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形成

了国企的法人治理框架。然而，国企初期的公司制改革完全是形式主义的，虽然在组织架构上模仿现代公司

制度，但是国家与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仍是传统“国家所有权”下对物的占有和使用的传统所有权思维。真

正建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关系的过程，则是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过

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国有资产所有者与代理人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过程。国家从对企业财产享有所有

权转变为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国家作为股东享有股权（见下表１），明确了国有企业中出资人与企业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
表１国企法律规制框架

事项 规范名称 内容

组织 结 构：法 人 治 理

结构改造
《公司法》

借鉴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权力平衡与制约机制，在
企业内部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形成了国企的法
人治理框架。其中，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对公司重
大事项行使决策权；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履行经营管理
职责；监事会行使监督权。

产权关系的变迁：
从所有权到股东权

１９９３年《公司法》
第４条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

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１９９４年《国 有 企 业 财
产监督管理条例》

国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产权关系，转换企业经营机
制，保障国家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落实企业经营权，使
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负盈亏的法
人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企业
享有法人财产权，依法独立支配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
财产。政府和监督机构不得直接支配企业法人财产。

２００６年《公司法》
修改了“国家享有所有权，企业享有全部法人财产权”提
法，最终明确“公司对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国家作为股
东享有股权”。

出资人管理制度：
国有股权的行使与

国有资产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国有资产法（２００９）
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出资人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标志着
国有资产的监管从“实物资产”向“资本监管”的转变。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 条 例（２０１９修

正）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
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各级国资委对应监管各
级政府及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及下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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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资人主体制度方面，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是围绕如何通过国有产权的行使实现国有资产有效经营

为中心来构造的一组制度安排集合，包括出资人代表制度、治理制度、经营管理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监管

制度、收益分配和投资制度等。《企业国有资产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出资人制度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不仅

填补了立法方面的一项历史性空白，还标志着国有资产的监管从“实物资产”向“资本监管”的转变，这使得国

家角色从实体资产的直接所有权人转变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从而带来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机制和功能的一系

列变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２０１９修正）》确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标志着我国对国有

企业管理目标从企业管理向资产管理的变化。

２．国企政治规制模式演进

自原有的单一行政／政治规制体系被法律规制打破之后，中央一直在探索党组织在国企治理中的地位和

方式。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经过了多次调整和恢复，但在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

党组织的权限并未得以明晰，此时处于政治规制的回归阶段。此后，中央开始重新构造政治规制的实现方

式，１９９９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 定》提 出 了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第一次对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权限进行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从组织上明

确了党委会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十七大以来，党的领导逐渐融入国企公司治理的各个环

节，从人事任免、决策监督等方面参与公司治理，政治规制系统初具雏形。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
要充分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党

管干部原则，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

地位，这标志着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全面从严治党在国有企业中落地、落细致，国企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特
别是自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更是成为分水岭，政治规制的地位显著提

升，形成了较为完整政治规制系统。
表２国企政治规制框架

单一政治规制

模式的瓦解

１９８４年５月，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国营企业中逐步实行厂长

（经理）负责制，即厂长受国家的委托对企业经营 和 行 政 管 理 全 面 负 责，统 一 指

挥。

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但是，在推行厂

长负责制的过程中，有些企业形成了厂长在企业的绝对权威，党组织成了企业行

政领导的附属物，使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受到了削弱。

政治规制的回归：
党组织的核心

政治地位

１９８９年８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

组织在企业处于政治核心的地位。

２００２年中央第十六大修订党章，规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

政治核心作用，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

２００５年《公司法》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３１１

陈晓华：国有企业法律规制与政治规制：从竞争到融合



政治规制的重构：
人事制度、
决策制度、
监督制度

人事制度

（１）１９９９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国有独资和
控股公司的党委负责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２）
２０１５年，《若干意见》中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发挥党组 织 在 国
有企业选人用人工作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强化党组（党委）、分管领
导和组织部门在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教育培养、管理监督中的责任。

决策制度

（１）２０１０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国
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确立国企“三重一大”
的决策制度；（２）重大事项党委讨论前置：十九大党章载明，“国有企
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
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

监督制度

（１）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各级纪委要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
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
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２）２０１４年，十 八 届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
任。

政治规制的

加强与优化

党的领导
入公司章
程

２０１６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
导意见》要求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
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党组织的
领导核心
和政治核
心作用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在全国国有企业党 的 建 设 工 作 会
议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发挥企业党组织
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
有企业贯彻执行。

巡 视、巡
察制度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２０１５）、《中央巡视工作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２０１８）、《监察法》（２０１８）等有关规定，对中央单位和中管企
业党组织进行常规巡视，完成了对中管企业的巡视全覆盖；此外，集
团企业对下属企业开展巡察工作。巡视、巡察本质上是政治监督，是
对被巡视、巡察单位和领导干部履行职能责任情况的全面监督检查。

（二）国企规制竞争模式之表现：党组织全面嵌入公司治理

实践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通过事实上参与公司法定治理权的方式进行的，而且，这种参与是全面

的———国企在公司法中规定应由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行使的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同时，党组织

事实上全面介入了国企的公司治理，最终在国企形成政治规制与法律规制两种模式的竞争。

１．股东（会）决策权竞争：“三重一大”和“党管干部”
在公司法中，股东（会）对公司事务享有最终决策权，其主要表现为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董事会成员的任

免权。但在国企中，这一权利实际上被企业党组织负责行使。具体而言，党组织通过“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

“党管干部”原则，行使着国企重大事项决策权和重要干部的人事任免权。
（１）“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三重一大”制度将公司法交给股东会的重大事项决策权事实上交由党组织行使。所谓“三重一大”，是

指重大决策事项、重要人事任免事项、重大项目安排事项、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的决策制度。⑤ ２０１０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中规定，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的“三重一大”事项在提交会议集体决策前应当认真调查研究，经过必要的研究论证

程序，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研究“三重一大”事项时，应事先与党委（党组）沟
通，听取党委（党组）的意见。重大投资和工程建设项目，应当事先充分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重要人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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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应当事先征求国有企业和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机构的纪检监察机构的意见。国企“三重一大”的决

策，一般采用董事会、党委（党组）会、总经理办公会的形式进行；在基层这种决策形式则表现为：党委会、总经

理办公会。“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因参与决策主体增加而一方面有利于抑制腐败，保障了决策的安全性，但另

一方面却导致国企内部决策链条延长，重大决策程序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决策效率。
根据“三重一大”原则，在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实践中，国有企业制定了重大事项党委前置讨论

程序，进一步加强了政治规制在国企治理中的作用。党组织先行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决策事项，其目的在

于把好政治方向、改革方向和发展方向，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国有企业得到坚决贯彻，在前置讨论

通过后，有关提案才能提交董事会进行表决。
（２）“党管干部”组织原则

纵观国有企业改革历程，虽然经济制度在不断探索和变革，但人事制度并没有很大改变，“党管干部”原

则始终没有动摇。⑥ 所谓“党管干部”是指国企的主要负责人应由党组织决定，再由企业依照法定程序任命。
通过“党管干部”原则，党组织掌握了国企政治领导的关键机制，这不仅构成国企政治规制的基础，也是党的

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的一项有力保障，同时也构成国企官员的主要激励机制。２００２年中组部颁布实施

《党政领导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明确指出，“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并指出，该基

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对中央金融机构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的管 理 也 同 样 适 用。２０１５年，《若 干 意

见》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发挥党组织在

国有企业选人用人工作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强化党组（党委）、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领导人员选拔任用、
教育培养、管理监督中的责任。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

持党管干部原则，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保证人选政治合格、作风过硬、廉
洁不出问题。在外部市场机制和内部治理都不能对管理者产生有效约束和激励时，通过“党管干部”原则，党
组织事实上控制着经理人员的任命和激励，从“源头”上保证了政治规制体系的有效性。

２．董事会管理权竞争：“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中央为确保了党组织为企业“把关定向”的政治作用，提出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从组织

结构上明确了企业党组织的定位，与董事会的管理权形成竞争。２０１３年，《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

关于中央企业党委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意见》中规定了中央企业通过双向进入、交叉

任职的领导体制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有学者统计，在深圳市场中，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三个板块中党委

成员兼任的公司高管的公司数分别为２２６家、１１５家和１２家，说明超过８０％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都实现了

交叉任职。⑦ 所谓“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其实质就是国有企业中符合条件的党委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分

别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担任行政职务，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

和程序进入党委会担任党内职务。“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安排其目的是保证党组织参与决策，把
握企业的发展方向，从组织上强化党组织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保证党委会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

３．监事会监督权竞争：纪检监察、党委巡视组

公司法规定的专门监督机构为监事会，但在国企治理实践中，监事会的功能被弱化，难以有效发挥内部

监督职能。实践中，监事会的职权被企业内、外两个专司监督职能的党的机构分享。具体而言，国企党委下

设的纪委和巡视、巡察组分别从企业内、外部履行监督职能，与监事会的监督权形成竞争。
就国企内部的党组织分享监督权而言，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由此，国有企业中纪委要承担主要的监督职责。在国企外部，２０１４
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开始向中央企业派驻纪检组试点工作，强化对企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形成对国

企的外部监督，使商事公司法中本来就刚性不强的监督机制进一步被弱化。这一方面是由于监事会制度并

不能适应国企中对董事权力监督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党组织对干部人事考核的需要。
可见，党组织通过党政方针、政策文件、团体自治性文件等方式，对国企形成了一套政治规制体系，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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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笔记：《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十个问答：现状，问题和思考》，２０１７年９月４日刊载。



实践中行使了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权力，政治规制与法律规制同时作用于国企治理，形

成两种规制系统模式的竞争。

二、规制竞争何以形成？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的必要性

（一）国企的“公共性”与公司法制度错配

１．“公共性”的界定：公共组织理论视角

尽管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有不同的标准，域外公共组织学通常以所有权性质作为界定“公共性”的通

行标准之一。例如，公共利益理论从受益人的角度界定公共性，认为公共组织的首要受益人为普通公众，而

商事公司的受益人特定为股东。然而，Ｍｉｔｎｉｃｋ认为，以类型学的方式说明了公共利益的多重性，不同学者

的定义有时甚至会相互冲突，因此，公共利益的界定 困 难 使 得 其 难 以 作 为 衡 量 公 共 组 织 的 一 般 标 准。⑧ 又

如，经济学家以公共产品和市场失灵理论作为政府活动以及公共组织存在的理由，但是这一理论没有为公共

组织的定义提供明确解释。⑨ 该定义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支持者的论据，认为应将国有企业限定在提供公

共产品服务的范围，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情的需要。
表３根据所有权、资金来源和社会控制模式对组织的类型化瑏瑠

　　分类标准

组织类型　　

所有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资金来源

Ｆｕｎｄｉｎｇ

社会控制模式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政府部门Ｂｕｒｅａｕ（如劳动部） 公共 公共 多元政治（Ｐｏｌｙａｒｃｈｙ）

政府 公 司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如养老金受益担保公司） 公共 私人（通过在市场上

出售产品获得资金） 多元政治

政 府 资 助 企 业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如 公 共 广
播公司）

私人 公共 多元政治

高 监 管 企 业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如私人电力公司）

私人 私人 多元政治

国 有 企 业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ＯＥ（如空客公司）

公共 私人 市场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政 府 承
包商（如 Ｇｒｕｍａｎｎ军 工 生 产 厂
商）

私人 公共 市场

私人 企 业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如

ＩＢＭ）
私人 私人 市场

通行的标准是根据所有权（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收入来源（Ｆｕｎｄｉｎｇ）对 组 织 的“公 共”和“私 人”形 态 进 行 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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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瑏瑠

Ｓｅｅ　Ｍｉｔｎｉｃｋ，Ｂ．，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ｃ．ｆ．Ｊａｍｅｓ　Ｌ．Ｐｅｒｒｙ，Ｈａｌ　Ｇ．
Ｒａｉｎｅｙ，“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３，Ｎｏ．２，１９８８，ｐ．１８４．

Ｓｅｅ　Ｂｒｅｔｏｎ，Ａ．，Ｗｉｎｔｒｏｂｅ，Ｒ．，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ｃ．ｆ．Ｊａｍｅｓ　Ｌ．Ｐｅｒｒｙ，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８，ａｔ　１９０．

Ｐｅｒｒｙ，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１０，ａｔ　１９６．



（见表３），瑏瑡这一两分法涵盖了主流理论对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区分的标准。从两种类型的极端：公共性最

强的政府行政机关（公共财产设立、公共财产提供资金）到私人性最强的商事公司（私人财产设立、私人财产

提供资金），处在中间领域的为各种“公共”、“私人”因素兼有组织。如果以设立时的出资人／所有权（Ｏｗｎｅｒ－
ｓｈｉｐ）为判断标准，凡是由公共财政出资的为公共组织，反之则为私人组织。另一判断标准为组织运营过程

中的资金来源（Ｆｕｎｄｉｎｇ）为判断标准，虽然所有权性质存在差异，但只要由公共财政提供资金或接受大量政

府补贴的组织仍然为公共性组织，例如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虽然其股权为私人持有，但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资

金支持，对其规制遵循公共企业逻辑。就混合股权类型的企业而言，如果政府是主要股东，那组织类型可以

归为公共性的国有企业，如果政府为少数股东，在性质上为私人组织，受市场机制的调整和控制，对组织的规

制则类似于严格监管企业（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瑏瑢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公共性规制。就此而言，根据公共

组织理论，如果以所有权为判断标准，无论是商业类国企还是公益类国企，均属具有公共性质的企业，都应当

建立统一的《公共企业法》予以管控。瑏瑣

２．公司法制度错配

首先，在公司目的的构造上，我国公司法单一地预设公司以营利为目的，侧重发挥公司制度的经济性功

能，这在国企改革初期，无疑是符合当时我国国情的。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国有经济的活力、竞争力和控

制力得到极大提升，但 国 企 的 社 会 功 能 则 被 忽 视。不 同 时 期，人 们 对 国 有 企 业 的 功 能 及 角 色 有 不 同 的 期

望，瑏瑤突出强调并运用某种功能，取决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情势下的社会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具有多重功

能一定程度上是当下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的现实需求，瑏瑥是符合我国国情发展实际的。在单一经济性

目的指导下，理论界有不少声音认为基于效率考量，政府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才可以从事商业活动：（１）私人

部门不能提供某一产品或服务；（２）自然垄断行业；（３）向社会提供某一服务属于政府职能的范畴时。该理论

认为商事活动会转移政府关注的重点，将政府所有的组织私人竞争性领域会造成制度排异，并且由于政府既

是规则制定者，又是竞争性市场参与者，会造成利益冲突，破坏市场竞争。瑏瑦 因此，在经济理论指导下，一方

面我国国有企业历经大规模私有化浪潮，在此过程中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另一方在以营利为哲学的

公司法的改造下，国企的经济性被放大。近年来，国有企业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逐渐受到重视，习近平总书

记在２０１６年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

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因此，公司法单一的经济目的构造无法满足现阶段对国企

多重功能的诉求。
其次，在股东权行使方面，国有股东权是一种公共性的权力。可是，这在公司法的制度构造中并未得到

鲜明体现。国企股东权 的 公 共 性 首 先 源 自 国 企 财 产 的 公 共 性。而 这 应 溯 源 到 宪 法———宪 法 中 的“公 共 财

产”瑏瑧与私人财产具有完全不同的保护逻辑，瑏瑨私人财产重产权，针对的是国家公权力的侵犯，为个人意思自

治留下空间；而国家财产则重公共属性，强调对国有财产的保护和利用，其目的在于防止“任何组织或个人”
对公共财产的滥用，从而实现附着于其上的公共目的。瑏瑩 实践中，国有财产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如财政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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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Ｌ．Ｐｅｒｒｙ，Ｈａｌ　Ｇ．Ｒａｉｎｅｙ，“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３，Ｎｏ．２，１９８８，ｐ．１９５．

Ｉｄ．
参见蒋大兴：《废除国资委？————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空想”》，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参见谢地：《中国国有经济角色的历史定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 讲 话 关 于 国 有 经 济 的 论 述》，载《理 论 界》２０１５
年第９期。

Ｓｅｅ　Ｃｈｏｎｇ－Ｅｎ　Ｂａｉ，Ｌｉｘｉｎ　Ｃｏｌｉｎ　Ｘｕ，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ＣＥＯ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３，２００５，ｐｐ．５１７–５３９．

Ｓｅｅ　Ｍｕｒｒａｙ　Ｇｏｏｔ，“Ｌａｂ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Ｌａｂ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９８，

２０１０，ｐ．７７．事实上，国外亦有对此观点的反对意见，认为政府从事商事活动可以促进竞争，Ｓｅｅ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Ｓｔ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ｏｏｋｓ　ＬＬＣ，２０１０，ｐ．１７７．

根据宪法１２条可知，公共财产分为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由此可见，国有财产属于公共财产的范畴。

参见蒋大兴：《合宪视角下混合所有制的法律途径》，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参见李忠夏：《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一场美丽的误会》，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款、行政支出、企业出资等等，但无论财产的组织形式如何，国有财产等公共财产承载着公共任务，法律对此

采取不同的规制方式与逻辑。有学者已指出，“所有公共财产的形成、运作、消灭、保护等各方面，都是依据公

共权力的，在民法意义上可以成为权利，以宪法意义而论，现代公法上或政府元权利，政府对于公产的所有和

管理，是政府对人民应负的责任，是一种公法上的义务，但绝非权利。进一步说，国家财产本质上根本不是一

种权利，而是国家活动的一种形式即一种权力表现。”瑐瑠国企的设立是对公共财产的运用，因此，国企财产应

纳入“公共任务”的范畴，其保护与规制都应以民主原则为基础。基于国有财产而形成的国家股东权并非纯

粹私法上的权利，而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力，是一种蕴含了义务或职责的权力。

因此，主要以调整组织内部私法权利义务关系的公司法，并不能为国企股东权的行使提供充分的制度安

排。尽管公司法中出现了大量的强制性规范，但股权的性质仍然被看做传统民事权利的延伸，在权利行使上

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私人股东权的权益最终可以归属于确定的自然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由于国家股

东权通常由公法人行使，国家股东权的行使需要通过法律予以拟制。瑐瑡 在财产权主体缺位或“股东虚置”的

情况下，对公共财产的保护要求在不同部门／机构之间对股东的管理权和监督权进行分配，以形成决策权、执
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立和制衡，国有股东权行使的制度设计上应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出发。

在商事公司法无法提供制度支撑的情况下，国家股东受其政治性特征的影响，会沿用其对行政机关管理

的模式，在国企（国有独资企业、国有全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内部形成了党组织对企业治理的全面领导，
在法律规制系统外，通过党内政策文件等方式，形成了国企规制的政治体系。

（二）国企中公权力行使失控现象

国企董事角色与普通公司法中所设想的图景并不完全相同———普通商事公司中，高管为单纯的商人角

色，其行为以公司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在国企中，高管兼具商人和官员双重身份，且对国企高管中的绝

大部分成员而言，作为政府官员身份的倾向性更为强烈，国企和国企高管的行政级别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瑐瑢

对于股东主体虚置的国企而言，国家将财产委托给国资委运营存在一层委托代理关系，而国资委通过选

任国企董事会成员，在国资委和董事之间又形成一层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并不是基于普通民商事法律而

形成，而是基于《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等公法形成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与私

权平等、自治不同，公权力为下级服从上级的纵向贯通特征，瑐瑣在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执行机制、失灵的公共权

力运行监督机制、缺失的公共权力运行激励机制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公权力委托关系中极易因权力的集中

而形成腐败。瑐瑤

国企中公权力行使失控可以从近年来中央对央企的巡视成果中窥见一斑。十九届中央对央企展开了覆

盖式巡视，其中第一轮巡视涉及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等８家央企，第三轮巡视更是对４２家中管企业展开常

规巡视。瑐瑥 在《监察法》颁布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６８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１５
人。瑐瑦 在此前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巡视的７１家企业中，查处违纪违法人数高达４３９９人。瑐瑧 这表明国企中存在

公权力失控的现象，也表明以这种监察巡视的方式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是解决国企因代理链条过长和内

部人控制情况下内部监督机制失灵的有效方式。国企虽然披着公司的面纱，但公司法无法为国企股东权的

行使提供充足的制度支持，由于国有股权的公共性，在股东权行使层面形成纵向贯通的权力结构，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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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甘超英：《新中国宪法财产制度的历史回顾》，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参见徐晓松等著：《国有股权行使和监督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１页。

参见杨瑞龙、王元、聂辉华：《“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载《管理世界》２０１３年第３期；同时可参见

蒋大兴：《国企为何需要行政化的治理———一种被忽略的效率性解释》，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参见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对“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失灵的讨论”的讨论参见孙建国：《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原因及治理”》，吉林大

学２００５年博士学位论文。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ｄｉ．ｇｏｖ．ｃ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１９ｚｙｘｓｇｚ／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

参见《赵乐际在十九届中央 纪 委 三 次 全 会 上 的 工 作 报 告》（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ｄｉ．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ｈｙｚｌ／

２０１９０２／ｔ２０１９０２２１＿１８８８７０．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

数据来源：根据中纪委监察委披露数据、有关网络报道整理。



作为下级的监督机关很难对董事、高管进行有效的内部监督，对国企公权力监督的失控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现

象。受法律供给错配和政治性股东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影响，政治规制在国企权力监督罅隙中应运而生。

三、从竞争到融合：基于社会系统理论

国企法律规制系统与政治规制系统的竞争关系应如何协调涉及法学和政治学的交叉研究，现有对国企

治理的研究多以学科为界限，分别在法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内对国企治理进行学科内的观察和理解。国

企治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问题，任何单一学科的努力都无法形成对这一问题的完整解释。关乎人类社会

公共治理问题的政治学与法学，本身就应该是同一个大命题下的两种思考路径，瑐瑨因此，国有企业治理研究

涉及不同学科的知识，在法学和政治学交叉的领域，学者们应在研究中分享更为宏观的视角，去看待所面对

国企治理中的法律与政治问题。因此，本文以社会系统理论为框架，分析法律规制系统和政治规制系统在国

企治理中应彼此尊重，以期初步探索法学和政治学在国企治理问题研究上的理解和沟通。
（一）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概述：系统功能分化与结构性耦合

法律规制与政治规制体系将长期在国有企业治理实践中共存，虽然这种共存在制度层面上形成了竞争

关系，但两个系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政治规制有效弥补了法律规制的不足，两个规制系统之间必

须寻求一种适当的机制以实现融合，本文试以卢曼的结构性耦合理论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在卢曼看来，任何一种人类行动以及与这种行动相联系的各种事件和过程，都可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

统。瑐瑩 就社会系统自身而言，可被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互动、组织和社会（见图一）。瑑瑠 卢曼不仅将系统作为

分析工具，更将其视为一种经验存在。运用系统理论，可以分析国家、组织、家庭等人类团体。瑑瑡 透过系统视

角，可把社会现象有机地联结起来，获得一种整体性认识。瑑瑢

　　　
图一：社会系统的类型

国企治理不仅涉及法律层面上组织法和行为法上的安排，更涉及政治领域中公共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变

革，因此，需从宏观视角对国企治理进行系统性观察。从系统论角度而言，国企组织内部分化成了两个功能

上相对独立的系统：（１）以法律、法规为结构、以合法／非法为系统符码的法律规制系统；（２）以权力作为沟通

媒介，以统治／服从为系统符码的政治规制系统。瑑瑣 两类系统共同构成了对国有企业的规制样态。据此，可

以将社会系统理论运用到国企治理的分析之中。
在卢曼教授的思考中，只有法律规制系统与政治规制系统作为社会系统实现功能分化，并通过结构性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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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更关于法律制定和 政 治 影 响 的 讨 论 参 见 Ｍａｕｒｏ　Ｚａｍｂｏｎｉ，“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ｅｇ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８，ｐｐ．３－１８．

Ｓｅｅ　Ｎｉｋｌａｓ　Ｌｕｈｍａｎｎ，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１２．
Ｉｄ，ａｔ　２．
参见［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修订版序言，第３

页。

同上注，第１２页。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ｉｎｇ，Ｃｈｒｉｓ　Ｔｈｏｒｎｈｉｌｌ，Ｎｉｋｌａｓ　Ｌｕｈｍａｎ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
ｌａｎ，２００３，ｐ．７２．



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相联系，才能形成社会风险的稳定阀，维系整个社会系统与社会各子系统的有序运

作。结构性耦合是指社会功能子系统之间通过某些特定结构的媒介，使得不同功能系统能够在维持自身独

立性的同时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结构耦合是系统的一种特殊入口，它会以限制方式接受外在环境的某些

特定刺激，将环境复杂性的刺激限制在一定宽度之内，即使是外部环境刺激，系统也是选择性感知的，因为系

统不会无条件地接受环境的刺激，若刺激方式错误，则对系统有害。瑑瑤 在理想状态下，法律规制系统与其它

社会子系统是运作封闭的自创生系统，同时又通过结构耦合加以链接。瑑瑥 一旦环境刺激以结构耦合以外的

各种其他路径侵入系统，会造成系统本身混乱。基于此，在未来改革中，要致力于构建国企内部政治规制系

统和法律规制系统的结构性耦合关系，使两个系统分别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在运作层面保持封闭，在认知层面

向外界开放，形成“各自封闭的、递归的网络运作”。瑑瑦

（二）国企规制系统的运作现状：政治规制主导

本文第一部已对国企法律规制系统与政治规制系统进行了详细描述，在此基础上，下文试图以卢曼的社

会系统理论为框架，考察两个规制系统在国企治理实践中的运作和关系。总体而言，自国企法人治理改革

后，两个规制系统的关系经历法律规制由绝对主导、政治规制边缘化到政治规制“触底反弹”、全面嵌入国企

治理直至在国企中全面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在政治规制系统方面，自１９７８年拉开国企改革大幕以来，国企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中央政策的几

经调整变化，党参与国企治理程度的强弱程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大体上呈现三个阶段（见图二）。首先是政

治规制弱化阶段，此时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仅仅发挥象征性的政治核心作用；随着２０１２年十八大的召开，党
组织开始全面嵌入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自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

调，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之后，政治规制在国企治理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企业党组织逐渐在国

企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在法律规制系统方 面，由 于 国 企 法 律 制 度 供 给 不 足，政 治 规 制 系 统 与 法 律 规 制 系 统 虽 然 在 功 能 上 分

化，瑑瑧但在运作上并非完全独立，国企规制模式竞争的结果是政治规制系统对法律规制系统呈现主导／替代

的样态。一方面，国企股东与传统商事公司法所设想的“经济人”股东不同，更多地呈现出“政治人”股东的特

点，在行使国家股东权时易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在对国企董事、高管行为规范方面的规制

不足，又使得国企从法律规制系统中进一步“脱逸”，遁入政治规制系统规制。柯林斯在其《规制合同》一书中

描述了规制系统的三个主要因素，核心要素由对行为要求或禁止的规则组成；第二个要素为存在对标准实施

监督或违法行为查处的机构；最后一个要素是执行机制，其有权对偏离标准的行为实施制裁，通常法院肩负

着决定是否应施加制裁的职责，但其他机构也可能被授予类似的权力。瑑瑨 以此三个核心要素进行考察，可以

发现国企政治规制系统在规则、监督机制和追责机制三个方面都存在对法律规制系统形成主导甚至替代的

情形，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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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Ｓｕｐｒａ　２９，ａｔ　３８５．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Ｎｉｋｌａｓ　Ｌｕｈｍａｎ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ｒ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ｄｏｚ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２，Ｖｏｌ．１３，Ｎｏ．５，ｐｐ．１４３６－１４３８，转引自何尊：《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法政关系研究》，吉林

大学２０１４年硕士学位论文。

Ｓｕｐｒａ　２９，ａｔ　３８０．
参见陈金钊：《开放“法律体系”的方法论意义》，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第２６卷第３期。

参见［英］休·柯林斯：《规制合同》，郭小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９页。



　　　　　　
图二：法律规制与政治规制在国企治理中的地位图

首先，在规则的适用上，通过党政方针替代公司法的分权制衡机制，在国企董事、高管的任免上，通常遵

循“党管干部”原则，并通过党组织和董事会之间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保持党组织对国企的控制。
其次，在监督程序的启动主体上，公司法规定了监事会、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监事会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满

足条件的股东可以提起派生诉讼，维护公司权益；然而，国有股东因其政治身份，往往可以通过更为高效、便

捷的替代机制———纪委（监察委）调查、移送公安机关、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方式，进而替代公司法中的股东代

位诉讼和监事会诉讼。最后，在追责机制上，民事责任常常被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责任所替代。例如，《公

司法》、《证券法》规定了不当得利归入制度瑑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瑒瑠等民事追责机制，但实践中对违法的国企

高管很少进行民事追责，通常以“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等党纪处分和行政警告、记

（大）过、降职等政纪处分和更严厉的刑事处罚替代民事惩罚。有学者调查发现，当国有股东代表以及国有公

司的董事、监事违法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时，履行出资 人 职 责 的 机 构 很 少 以 原 告 的 身 份 提 起 民 事 诉 讼。瑒瑡 此

外，刑法还规定，在国有公司、企业担任领导职务的权利为政治权利，瑒瑢并对行使公权力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

适用犯罪主体为公职人员的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这都昭显了我们对国企董事、高管追责习惯使用“政治规

制”形式。
可见，虽然国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组织框架，但在实际运营中，在国家股东占据支配地位的国企，

无论是在组织制度上还是在追责机制上，形成了以政治规制系统为主导，以法律规制系统为补充的规制模

式，亦即对涉及政治意义的公法关系领域，仍需遵守政治逻辑，而在那些不具政治意义的私法关系领域，则可

能会更多地用遵守法律的规则处理。
（三）法律规制与政治规制的融合：藕合机制的构造

１．为何需要构造耦合机制？政治规制系统现身的一般规则

政治规制系统与公权力的运用有关，公权力通常存在于以下状况中：一是用于解决那些在单个次系统中

无法解决的问题，避免由此引发冲突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稳定，此时需政治规制系统通过有约束力的决定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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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公司法》第１４８条：董事和高管违反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证券法》第４７条规定董监高短

线交易时的公司归入权。
《公司法》第２０条：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２１条：关联交易

损害赔偿责任；１１３条：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 大 会 决 议，致 使 公 司 遭 受 严 重 损 失 的，参 与 决 议

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

同前注瑐瑡，徐晓松等书，第２８３页，该书通过互联网搜索，找到国资委作为原告起诉案件仅有一例。
《刑法》第５４条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包括在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解决；二是某个社会次系统内部的危机已危及其它系统，此时也需政治规制系统运用权力解决。瑒瑣 例如，金

融危机时，在政治干预下，央企虽面临巨大成本压力，但并未裁员，瑒瑤以维护社会稳定；当市场中的寡头垄断

企业控制价格，导致该产品价格普遍上涨时，有关部门也会对企业进行“约谈”。政治规制系统此时充当消防

员角色，政治规制目的在于解决其它次系统无法解决的问题。
然而，以单次政治权力运作的方式解决其它系统问题的情形通常仅在危机状况下使用。国企内部政治

规制系统与法律规制系统将长期共存，因此，必须寻求两个系统之间的结构性耦合机制。众所周知，政治权

力面临如何抑制权力的无限扩张的问题，即便不再引证历史学家阿克顿的经典判断———“权力会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瑒瑥———也已成为普通人对权力认知的共识。政治权力自身存在这种悖论：一方

面，权力试图在任何它能触及的领域发挥自身权威；另一方面，当权力掌控各种领域时，反而会失去效力，权

力的有效性必须以被约束的形式存在。瑒瑦 尽管使政治权力变得 有 效 的 一 种 方 式 是 依 赖 于 其 背 后 的 国 家 机

器，瑒瑧然而，权力的有效性无法依靠强制力频繁出场来实现。只有当政治权力成为在法律约束之下的审慎判

断，使其不依赖于权力行使者个人意志，且部分转化为公正、平等、有效等有接续性的次级权力符号时，政治

权力才可能是有效的。瑒瑨 在国有企业中，需要从组织结构上和监督机制上构造两种规制系统的耦合机制，使

政治权力的行使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

２．公司章程：组织结构上的耦合机制构造

由于结构性耦合是以限制的方式接受外在环境特定刺激的一种系统入口，这样既减少了环境对系统的

影响，同时也因此而便利了环境以某种特定方式对系统的影响。瑒瑩 因此，需要构建国企治理政治规制系统与

法律规制系统的结构性耦合关系，以限制政治权力无序扩张，进而减损其本身的效力。在组织内部，公司章

程是法律规制系统与政治规制系统结构性耦合的首要机制。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依据有关法律规定通过相

应程序制定的，是公司组织体的“宪法性”文件，瑓瑠这使得章程既可以是实现政治规制的工具，又可以同时作

为规制政治的工具。如上文所述，国有独资公司、控股公司的党组织通过分享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权

力，在公司法制度的外衣下建立起了国有企业治理的政治规制系统。然而，这一政治化的组织结构的设立是

依照一系列党政方针和政策性文件的指示，在实践中往往容易被弱化。为了满足“完善国企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这一改革目标，国企在组织层面根据公司法设立组织机构，但在实际运营中政治影响却在国企治理结构

中“暗流涌动”，这种做法与商事交易的“外观主义”原则不符，交易相对方无法知晓国企的真实组织构建，从

而影响相对方对交易结果预期的稳定性。
对政治规制系统而言，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这既是一种赋权也是

一种限权，将党的意志通过民主程序规定在章程中，从而确定公司政治规制的基本原则及其与法律规制系统的边

界。至此，国企内部政治规制和法律规制系统通过公司章程相互影响的可能性提高，而通过其它方式相互影响的

可能性被降低，使得两个系统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在运作层面保持封闭，在认知层面向外界开放。
事实上，在国企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党组织已经意识到政治规制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形成与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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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瑣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瑓瑠

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ｏｒｎｈｉｌｌ，ｓｕｐｒａ　３３，ａｔ　７０－７２．
参见“国 资 委 副 主 任：无 法 裁 员 导 致 国 企 改 革 艰 难”，新 浪 财 经 网：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０３１４／

０９０９１４８２８８２５．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３月。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候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６页。

何尊：《卢曼社会系统论视角下的法政关系研究》，吉林大学２０１４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３４页。更多关于法律制定和政

治影响的讨论参见Ｍａｕｒｏ　Ｚａｍｂｏｎｉ，“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ｅｇ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８，ｐｐ．３－１８．

政治权力是以国家机器这种有组织的暴力强制为其权力实施的重要方式和后盾。霍 布 斯 在《利 维 坦》中 认 为 政 治 统

治（支配）倾向于借助暴力；马克思认为，政治权力在 每 一 个 国 家 里 都 存 在，构 成 这 种 权 力 的，不 仅 有 武 装 的 人，而 且 还 有 物 质

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１６７页。

同前注瑒瑣。

杜健荣：《自创生视域中的法律与社会———卢曼法律自创生理论研究》，载《中山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

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Ａｌｌｅｎ，Ｒｅｉｎｉｅｒ　Ｋｒａａｋｍａｎ，ｅｔ　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ｄ
Ｅｄ．），Ａｓｐ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７，ｐ．９２．



系统的结构性耦合关系。近年来的改革强调国企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是构造法律规制与政治规制结构性

耦合关系的初步探索。与此同时，国资委正在制定《国企章程审核批准管理办法》以及《中央企业示范章程指

引》。另，根据有关报道，“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全部完成了章程修订，正在陆续审核发布，另有３０７６家中央企

业二、三级单位实现了党建 工 作 要 求 进 章 程，今 年 所 有 中 央 企 业 二、三 级 单 位 都 要 实 现 党 建 工 作 要 求 进 章

程”。瑓瑡 例如，央企中国葛洲坝集团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在总则部分规定建立党的工作机构，明确了党委发挥

领导核心作用，并在正文第八章新增“党委”一章，对公司党委和纪委在公司中的权力和责任进行规定。公司

党委的职责包括：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重要工作部署的贯彻执行；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

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党风廉政建设，支
持纪委切实履行监督责任等。在公司干部任免机制方面，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

用人权相结合；瑓瑢

在国企章程中加入党的领导等政治性内容，引发了法学界对党组织干预公司治理的担忧，瑓瑣但这也是政

治权力在公司治理逻辑下的法制化改造，是政治规制通过合法程序“嵌入”组织内部的行动，而这一行动，统

帅于公司法的“资本民主”原则之下———这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治权力在国企治理中的无序扩

张。

３．监督机制上的耦合构造

通过公司章程这一机制，国企在组织结构上形成了政治规制和法律规制的结构性耦合关系。但政治规

制不仅仅体现在组织内部层面，还体现在外部监督层面。由于政治权力纵向贯通的特点，在目前企业监事

会／纪委成员的行政职级低于董事会成员的情况下，组织内部至下而上的监督很难对国企中的董事、高管进

行有效监督，进而形成内部人控制，引发腐败。国企虽然披着公司制度的面纱，但其偏向政治规制体系的治

理结构、纵向贯通的权力模式意味着作为下级的监督机关很难对董事、高管进行有效的内部监督，外部的政

治监督体系成为有效遏制国企内部权力腐败的选择。２０１５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巡

视的全覆盖、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正在成为反腐的另一重要领域。２０１５年８月，党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后，国企巡视工作越来越成为加强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强化对

企业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这种通过中央巡视组进驻国企党委，对企业领导班子进行

监督的方式在目前仍然是通过政策文件、党内文件的方式进行，尚未形成法定的监督机制。

随着２０１８年《监察法》的颁布，原来属于政治规制体系的巡视监察制度转换为持续、稳定的法律制度，国
有企业管理人员被纳入《监察法》调整的对象，通过向国有企业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对国有企

业“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关键环节”的监督将更精准有力有效。以《监察法》为依据，十九届中央开始对央企

展开覆盖式巡视，其中第一轮巡视就涉及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等８家央企，第三轮巡视更是对４２家中管企

业展开常规巡视。瑓瑤 在《监察法》颁布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国企６８人，涉嫌犯罪移

送司法机关１５人。瑓瑥 这种巡视监察的方式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有效解决了在国企因代理链条过长和内

部人控制情况下内部监督机制失灵的问题。这些改革措施正逐步探索形成监督机制上耦合结构。接下来应

进一步明确划分政治监督与商事监督的边界，以规范和制约政治权力的行使。

四、结论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撕裂已成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当今社会是由公司“统治”的社会，在人类

一切活动都与公司密不可分时，需改变传统上对个人行为调整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而转变到通过组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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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华：国有企业法律规制与政治规制：从竞争到融合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０６月２０日１８版。

参见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修订版）。

参见蒋大兴：《走向“政治性”公司法———党组织如何参与公司治理》，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ｄｉ．ｇｏｖ．ｃ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１９ｚｙｘｓｇｚ／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

参见《赵乐际在十九届中央 纪 委 三 次 全 会 上 的 工 作 报 告》（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ｄｉ．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ｈｙｚｌ／

２０１９０２／ｔ２０１９０２２１＿１８８８７０．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



治理。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选择上，Ｌａ　Ｐｏｒｔａ等人指出，大陆法系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国家所有权和强制性

规则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而普通法系的国家更倾向于通过私人合同和诉讼的方式进行。瑓瑦 国有企业股东

的政治属性，一方面使其面临更为丰满的治理目标，而不是在资本扩张的驱使下钻进“钱眼里”，政治性股东

对国有企业的治理受维护社会稳定、赢得选民支持这一更为宏观的思想指导，瑓瑧因此，可以克服经济人股东

的短视和财富分配集中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意识到私人经济扩张导致的拜金主义思

潮和社会发展的失衡，因此试图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企业等方式对私人企业进行“伦理改造”。与此

不同的是，国企本身就具有多重目标，更能兼顾社会的均衡发展。基于国企效率较低而需要进行私有化改造

的言论，忽视了国企在治理目标和收入分配方面相对于私有企业的优势。
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权力的扩张性和短暂性，必需通过耦合机制的构造实现规制竞争向规制融合的转

变。国企规制系统的整合不是因为共同的理念和标准，而是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不干扰，“这就需要

党组织转变观念，尊重法律规制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作为法律规制系统必须顾及所处环境中的其他系

统的需求，方能确保得到其他子系统的支持。”瑓瑨

国企中存在法律和政治二元规制系统，长期以来，法律规制与政治规制难以形成有效的理解和沟通，法

学界、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否认甚至排斥这种规制竞争关系，这对国企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造成了极大的认识

论障碍。规制模式的竞争首先因国企公共性的强弱而存在差异，这体现了在公司法“资本民主”原则下政治

规制参与国企治理强弱的差异。其次，在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中，两者的关系也因国企改革的不同阶段

而存在差异，随着对国有企业权力结构和商事公司法制度错配认知的加深，政治规制从弱化、回归到目前走

向的主导地位，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政治权力存在强制性、扩张

性等特点，因此必须构造两个规制系统的结构性耦合关系。党的领导进入公司章程的行动以及制定《监察

法》规范对国企的外部监督制度是构建政治规制系统与法律规制系统结构性耦合的初步尝试，通过这些方

式，政治规制可以有序融入国企治理中，在弥补法律规制的不足的同时，限制自身权力的无限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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